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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南 大 学 文 件 

 

西校〔2019〕6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西南大学 

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《西南大学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实施办法》已经学校 2018

年第 21 次校长办公会审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西南大学   

2019 年 1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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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大学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实施办法 

 

为切实做好我校高层次人才的医疗保健服务工作，根据《关

于加强教育部直属高校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人司

〔2017〕334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树立“服务人才”的工作理念，秉承“预防为主，防治结合”

的方针，建立健全高层次人才医疗服务工作机制，强化高层次人

才医疗保健服务管理，建立好高层次人才健康管理和医疗保健工

作体系。 

二、适用对象 

本办法适用高层次人才范围为：两院院士、国家级人才、国

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、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、学校聘用在

二级岗的教师。 

三、健康管理 

（一）学校每年安排高层次人才开展健康体检 1 次。根据高

层次人才的年龄、健康状况、疾病史等，在常规体检项目基础上，

针对易发、多发的心脑血管、肿瘤等疾病，增加个性化体检项目，

提供科学、规范、精准体检服务，提高健康体检的质量，做到早

预防、早发现、早治疗。 

（二）高层次人才体检费用标准为 3000 元/人·年；校工会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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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层次人才体检纳入每年体检预算，根据实际情况可调整体检费

用标准。 

（三）高层次人才可选择每年学校安排的定点医院进行体检

或自行联系重庆市三甲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体检。 

（四）校医院征得本人同意后收集高层次人才健康体检结

果，存入高层次人才个人健康档案。 

四、医疗保健 

（一）建立医生联系制度 

充分发挥校医院基础医疗服务作用，建立医生联系制度，为

每位高层次人才配备联系医生，高层次人才可就自身的健康问题

向联系医生咨询，联系医生负责对保健对象的健康问题提供健康

咨询、疾病诊治指导，并负责协调保健对象在校医院就诊的优诊

程序。 

（二）开展疾病预防指导服务 

校医院负责安排联系医生为高层次人才做好常见病、多发病

预防及健康知识普及指导，定期开展健康知识宣传、教育，提高

高层次人才自我保健意识，促进健康生活习惯养成。联系医生定

期与保健对象联系，进行健康动态跟踪服务，建立高层次人才个

人健康档案。 

（三）实施长效运动机制 

充分发挥学校现有体育专业优势，由体育学院牵头，人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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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助，组织高层次专家定期开展相关体育活动，建立高层次人才

专家长效运动机制。学校在网球馆、篮球馆、羽毛球馆、游泳馆、

健身房等各项体育场所给予高层次人才专家使用便利。 

五、组织管理 

学校成立由分管校领导、校工会、人事处、校医院、体育学

院等单位负责人组成的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工作小组，切实做好

高层次人才的健康管理和医疗保健工作。各高层次人才所在二级

单位应按照本办法协助学校做好高层次人才的健康管理和医疗保

健工作。 

六、其他 

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本办法与其他上级文件有不一致

的地方，按照上级文件执行。 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西南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 月 3 日印发  

 


